
 

《宗教学》第二专业教学培养方案（哲学学院） 

 

一、 培养要求及目标：  

本专业主要针对渴望了解宗教，善于思考人类宗教信仰之类问题的学生开设。

希望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，使学生能够认识宗教，理解人类宗教信仰历史与理论，

学会从宗教学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人生的诸多问题，并对自己的第一专业有

新的认识。通过这样的训练，培养出既有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，又有宗教人文关

怀，身心灵全面康健发展的人才。 

二、学分要求：  

本专业学生要求在第一专业的基础上修满本学科教学计划中规定的 40 个学分。

成绩合格者，将颁发《宗教学》第二专业证书。  

三、课程设置  

1、专业必修课（１８学分）  

课程名称  学分 周学时 第二专业课程代码 开课学期 开课院系  

哲学导论  2 2 916.009.1 

 

1 哲学学院  

宗教学导论  2 2 916.077.1 

 

2 哲学学院  

伦理学基础 2 2 916.100.1 

 

2 哲学学院  

佛教哲学 2 2 916.065.1 

 

5 哲学学院  

基督教哲学 2 2 916.080.1 

 

5 哲学学院 

《圣经》研究 2 2 916.110.1 

 

春 哲学学院  

中国佛教史 2 2 916.102.1 

 

5 哲学学院 

伊斯兰教哲学 2 2 916.103.1 

 

6 哲学学院 

宗教社会学 2 2 916.085.1 

 

4 哲学学院 

 

2、专业选修课（２２学分）  

课程名称 学分 周学时 第二专业课程代码 开课学期 开课院系  

儒教的理论与历史 2 2 916.083.1 

 

秋 哲学学院  

宗教人类学 2 2 916.094.1 

 

春 哲学学院  

佛教经典选读一 2 2 916.134.1 

 

春 哲学学院  

佛教经典选读二 2 2 916.135.1 秋 哲学学院  



 

比较宗教学 2 2 916.136.1 

 

秋 哲学学院 

伦理学原著选读 2 2 916.076.1 

 

春 哲学学院  

犹太教的理论与历史 2 2 916.088.1 

 

秋 哲学学院  

新兴宗教概论 2 2 916.137.1 

 

秋 哲学学院  

中国宗教的田野研究 3 3  

916.138.1 

春 哲学学院  

生死学 2 2 916.112.1 

 

春 哲学学院 

宗教对话的理论和现状 2 2 916.084.1 

 

秋 哲学学院 

基督教史 2 2 916.081.1 

 

春 哲学学院 

宗教哲学 2 2 916.099.1 秋 哲学学院 

 

 


